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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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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總說明：TQF驗證方案 2023年版改版為 TQF-QM方案 2025年版後試營運，在不影響利害關係者前提下，修正內容基本原則一致，進行文字調

整、因應法令規定之修正及驗證國際合作協約之配套，並經 TQF技委會審議同意後，以驗證通報方式發布。 

適用對象／範圍：TQF-QM方案之驗證機構，申請中/初次申請或已驗證之食品業者。 

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1. 封面 文件名稱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方案

管理規範 2025版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方案

規範 2025版 

此份文件為方案之

管理規範，擬將名稱

由「方案規範」修正

為「方案管理規範」，

以茲識別。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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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2. 1 1.1 序言 

TQF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以下

簡稱 TQF-QM方案）係由台灣優良食品發展

協會（Total Quality Food Association, TQFA）

（以下簡稱 TQF協會）主辦、規劃建置及營

運管理，並由國內產學研專家所組成之 TQF

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 TQF技委會）提供技

術性與實務性審建議。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以下

簡稱 TQF-QM 方案）係由台灣優良食品發展

協會（Total Quality Food Association, TQFA）

（以下簡稱 TQF協會）主辦、規劃建置及營

運管理，並由國內產學專家所組成之技術委

員會（以下簡稱技委會）提供技術性與實務

性建議。 

1. 「以下簡稱」全數

調整為「簡稱」。

後續條文比照修

正。 

2. TQF 協會之諮詢

委員會下有技術

委員會，與 TQF-FS

方案之技術委員

會名稱雷同，故將

方案之技術委員

會名稱訂為「TQF

技術委員會」（簡

稱 TQF技委會）。

後續條文比照修

正。 

3. 技術審議工作屬

於 TQF 技委會權

責，故酌作文字修

正。 

4. 增列研究代表專

家之文字，以符實

際。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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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3. 2 
1.3 驗證

範圍 

TQF-QM 方案涵蓋全球食品安全倡議 

（Global Food Safety Initiative, GFSI）產品範

圍之 4類加工食品以下範圍： 

 

TQF-QM 方案僅適用於經加工之完整包裝或

及業務用之加工食產品，TQF協會依產品原

料及製程特性分為 2728 類驗證產品類別，

其分類如表 1所示： 

表 1. TQF-QM方案驗證產品驗證類別 

 

TQF-QM方案涵蓋以下範圍： 

 
TQF-QM 方案僅適用於經加工之完整包裝及

業務用之產品，TQF 協會依產品原料及製程

特性分為 28類驗證產品類別，其分類如表 1

所示： 

表 1. TQF-QM方案產品驗證類別 

酌作文字修正，使用

詞更臻明確。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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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1.4 TQF
微笑標章 

TQF 協會為 TQF 微笑標章之所有權人並負

責制定 TQF微笑標章使用規範。TQF微笑標

章之樣式、規格、應用規範及使用條件之相

關說明，請參照閱附錄 1、 TQF微笑標章使

用規範。 

 
TQF 微笑標章不得用於任何僅通過 TQF-FS

驗證之食品工廠。 

 
通過 TQF-QM 方案之食品工廠（簡稱 TQF-

QM 驗證工廠）得依事實公開宣傳其通過

TQF-QM 驗證，TQF 微笑標章僅可用於已取

得 TQF-QM 驗證之工廠所生產之 TQF 驗證

產品，或僅可配合 TQF-QM驗證工廠依事實

用於推廣宣導。若 TQF-QM驗證工廠所生產

之產品未標示製造工廠資訊，則不得宣稱通

過 TQF-QM驗證或標示 TQF微笑標章。工廠

申請時應先簽署「TQF 微笑標章使用承諾

書」且遵循其要求，驗證機構應確認 TQF-QM

驗證工廠遵守附錄 1、TQF微笑標章使用規

範。 

 
TQF-QM驗證工廠之所有類別生產線全數納

入驗證範圍，經檢具佐證資料經向 TQF協會

審查同意後，始得將 TQF 微笑標章及 TQF-

QM方案標誌依事實於推廣宣導使用，如看

板、海報、電視、平面媒體、網路廣告、宣

傳小冊、說明書或產品型錄等。 

TQF 協會為 TQF 微笑標章之所有權人並負責

制定 TQF 微笑標章使用規範。TQF 微笑標章

之樣式、規格、應用規範及使用條件之相關

說明，請參閱附錄 1、 TQF微笑標章使用規

範。 

 

TQF微笑標章不得用於任何僅通過 TQF-FS驗

證之食品工廠。 

 

TQF-QM 驗證工廠得依事實公開宣傳其通過

TQF-QM驗證，TQF微笑標章僅可用於已取得

TQF-QM驗證之工廠所生產之驗證產品，或僅

可配合 TQF-QM 驗證工廠依事實用於推廣宣

導。若 TQF-QM 驗證工廠所生產之產品未標

示製造工廠資訊，則不得宣稱通過TQF-QM驗

證或標示 TQF微笑標章。工廠申請時應先簽

署「TQF 微笑標章使用承諾書」且遵循其要

求，驗證機構應確認 TQF-QM 驗證工廠遵守

附錄 1、TQF微笑標章使用規範。 

 

TQF-QM 驗證工廠之所有類別生產線全數納

入驗證範圍，經檢具佐證資料向 TQF協會審

查同意後，始得將 TQF 微笑標章及 TQF-QM

方案標誌依事實於推廣宣導使用，如看板、

1. 為免誤解，擬將

「參閱」全數改為

「參照」，以符規

範之本意。後續條

文比照修正。 

2. 明確定義非 TQF

驗證產品為「同類

產品」及其 TQF微

笑標章使用規範。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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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TQF-QM驗證範圍內相同生產作業流程所製

造之非屬 TQF驗證產品為「同類產品」，該

類產品不可標示、宣稱或廣告 TQF 微笑標

章。 

海報、電視、平面媒體、網路廣告、宣傳小

冊、說明書或產品型錄等。 

5. 4 
2.1.1提出

申請 

食品工廠應至 TQF驗證作業系統（簡稱 TQF-

ICT 平台）提出申請，填妥並上傳相關以下

資料，提供驗證機構審核： 

(1)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

案申請書」。 

(2)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

案申請驗證聲明書」。 

(3) 同類產品資料簽署「TQF微笑標章使用

承諾書」正本。 

(4) 產品品質管理計畫。 

(5) 欲標示 TQF驗證微笑標章之產品資料。 

食品工廠應至 TQF驗證作業系統提出申請，

填妥並上傳以下資料，提供驗證機構審核： 

(1)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

申請書」。 

(2)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

申請驗證聲明書」。 

(3) 簽署「TQF微笑標章使用承諾書」正本。 

(4) 產品品質管理計畫。 

(5) 欲標示 TQF微笑標章之產品資料。 

增列「同類產品」內

容。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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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6. 4 
2.1.2案件

受理 

資料齊全者，驗證機構應依「TQF多元方案

收費標準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

方案收費標準」辦理收費，相關流程則依驗

證機構規定辦理並以書面通知申請者繳費。 

 
驗證機構確認申請者資料齊全並完成繳費

後，書面通知函復食品工廠及 TQF 協會立

案。 

 
食品工廠應簽署「TQF 微笑標章使用承諾

書」，TQF 協會於收到正本後提供食品工廠

TQF微笑標章設計檔案，食品工廠可先行用

於申請驗證之產品包裝樣稿。 

資料齊全者，驗證機構應依「TQF 台灣優良

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辦理收費，

並以書面通知申請者繳費。 

 

驗證機構確認申請者資料齊全並完成繳費

後，函復食品工廠及 TQF協會立案。 

 

TQF協會提供食品工廠 TQF微笑標章設計檔

案，食品工廠可先行用於申請驗證之產品包

裝樣稿。 

1. 修正文件名稱。 

2. 收費時機及程序

由案件負責驗證

機構依其規定辦

理。 

3. 增列食品工廠申

請使用 TQF 微笑

標章流程。 

公告後實

施 

7. 4 
2.1.3書面

審查 

驗證機構應指派資料審查人員依據申請資

料進行審核，於立案確認食品工廠繳費完成

後 20 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核並以書面通知結

果，必要時請申請者補件，申請者應於收到

結果通知後 20 個工作天內提出補件，逾期

視同放棄申請，驗證機構將駁回該案件。 

 
經驗證機構及食品工廠達成共識後，書面審

查得於現場稽核合併辦理，惟驗證機構得視

需要酌增稽核人天數，並註明於現場稽核書

面通知內。 

驗證機構應指派資料審查人員依據申請資料

進行審核，於確認食品工廠繳費完成後 20個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並以書面通知結果，必要

時請申請者補件，申請者應於收到結果通知

後 20個工作天內提出補件，逾期視同放棄申

請，驗證機構將駁回該案件。 

書面審查時，如申請

者未及提供資料，導

致驗證機構無法於

書面審查時確認完

成而必須至現場稽

核時，申請者應另外

支付稽核員至現場

確認文件之人天數

費用。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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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8. 4 
2.1.4現場

稽核 

驗證機構於書面文件審查完成後的 3 個月

內安排初次現場稽核並執行。 

 
食品工廠應於申請案立案受理日起 1 年內

取得驗證，若無法於 1 年內取得驗證者，

得具正當理由以書面方式向驗證機構申請

延展。 

驗證機構於文件審查完成後的 3 個月內安排

初次現場稽核並執行。 

 
食品工廠應於申請案受理日起 1 年內取得

驗證，若無法於 1 年內取得驗證者，得具正

當理由以書面方式向驗證機構申請延展。 

酌作文句修正，以符

實際。 

公告後實

施 

9. 6 
2.1.5矯正

措施 

食品工廠應於現場稽核結束日起 20 個工作

天內向驗證機構提出矯正措施及佐證資料。

驗證機構得於收到業者之矯正措施後視情

況增加現場稽核。 

食品工廠應於現場稽核結束日起 20 個工作

天內向驗證機構提出矯正措施。驗證機構得

於收到業者之矯正措施後視情況增加現場稽

核。 

酌作文句修正，以符

實際。 

公告後實

施 

10. 69 
2.1.7驗證

決定 

驗證機構指派技術審查人員收齊並審查驗

證資料（包括現場稽核報告、矯正措施報告

及產品檢驗報告），由驗證決定人員於 20個

工作天內進行驗證決定。，並於驗證決定後

20的 10個工作天內，驗證機構書面通知食

品工廠初次申請驗證結果，並登載於 TQF-

ICT平台驗證作業系統。 

驗證機構指派技術審查人員收齊並審查驗證

資料（包括現場稽核報告、矯正措施報告及

產品檢驗報告），由驗證決定人員進行驗證決

定，並於驗證決定後的 10個工作天內，書面

通知食品工廠初次申請驗證結果，並登載於

TQF驗證作業系統。 

1. 原天數誤繕，本次

同步修正。 

2. 酌作文句修正，以

使語意更通順。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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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頁碼 修正位置 修正規範 現行規範 說明 施行日期 

11. 7 
2.1.8簽

約、發證 

驗證機構應於驗證決定通過後，依據「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

辦理收費，並通知食品工廠繳費。食品工廠

完成繳費後，驗證機構應與通過 TQF-QM方

案之食品工廠（簡稱 TQF-QM驗證工廠）其

簽訂「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

合約書」（以下簡稱 TQF-QM驗證合約書），

及檢附並有登載 TQF驗證產品之附約，並依

核發電子或紙本之「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

管理驗證方案證書（模板）」（簡稱 TQF-QM

驗證證書），惟 TQF-QM 驗證證書之設計式

樣及登載事項應符合 TQF 協會所訂定之

TQF-QM驗證證書設計規範上所需資訊 TQF-

QM證書。 

 
TQF 協會應依據「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驗證或評鑑服務年費收費辦法 TQF 台灣優

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計算費

用服務年費（以下簡稱 TQF-QM服務年費），

並以書面通知申請者於 2個月內完成繳費。 

 
TQF-QM方案產品之驗證效期同其TQF-FS方

案驗證效期。 

驗證機構應於驗證決定後依據「TQF 台灣優

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辦理收

費，並通知食品工廠繳費。 

 
食品工廠完成繳費後，驗證機構應與其簽訂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合約

書」（以下簡稱 TQF-QM 合約書），並有登載

TQF 驗證產品之附約，並依「TQF 台灣優良

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證書（模板）」上所需

資訊核發 TQF-QM證書。 

 
TQF 協會應依據「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

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計算服務年費（以下

簡稱 TQF-QM服務年費），並書面通知申請者

於 2個月內完成繳費。 

 
TQF-QM 產品之驗證效期同其 TQF-FS 驗證效

期。 

1. 修正文件名稱。 

2. 酌作文句修正，以

符實際。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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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7 
2.2.1年度

追蹤管理 

通過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之食

品工廠（以下簡稱 TQF-QM驗證工廠）應於

每個驗證年度至少進行  1 次完整現場稽

核。驗證機構應指派 TQF-QM方案稽核員執

行，並應依據表 2、現場稽核人天數計算表

計算。 

 
年度現場稽核皆為無預警稽核，且得與當年

度該工廠之 TQF-FS 驗證年度追蹤管理合

併執行，費用依「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驗

證方案收費標準」辦理。 

通過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之食

品工廠（以下簡稱 TQF-QM工廠）應於每個

驗證年度至少進行 1 次完整現場稽核。驗證

機構應指派 TQF-QM方案稽核員執行，並應

依據表 2、現場稽核人天數計算表計算。 

 
年度現場稽核皆為無預警稽核，且得與當年

度該工廠之 TQF-FS 驗證年度追蹤管理合併

執行，費用依「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驗證

方案收費標準」辦理。 

收費時機及程序由

案件負責驗證機構

依其規定辦理。 

公告後實

施 

13. 9 

2.2.3追蹤

管理之驗

證決定 

驗證機構指派技術審查人員收齊並審查驗

證資料（包括現場稽核報告、矯正措施報告

及產品檢驗報告），由驗證決定人員於 20個

工作天內進行驗證決定。，並於驗證決定後

20的 10個工作天內，書面通知 TQF-QM驗

證食品工廠該年度追蹤管理之結果，並將結

果登載於 TQF-ICT平台驗證作業系統。 

驗證機構指派技術審查人員收齊並審查驗證

資料（包括現場稽核報告、矯正措施報告及

產品檢驗報告），由驗證決定人員進行驗證決

定，並於驗證決定後的 10個工作天內，書面

通知食品工廠該年度追蹤管理之結果，並將

結果登載於 TQF驗證作業系統。 

1. 原漏繕驗證決定

執行天數，本次同

步修正。 

2. 原通知天數誤繕，

本次同步修正。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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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9 
2.2.4續

約、換證 

驗證機構應於 TQF-QM 驗證工廠通過持續

取得 TQF-QM 驗證資格年度追蹤管理之驗

證決定同意後，依據「TQF台灣優良食品品

質管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書面通知 TQF-

QM工廠繳費，完成後續與 TQF-QM驗證工

廠簽訂換發次年度之 TQF-QM 驗證合約書

及，並核發電子或紙本 TQF-QM驗證證書，

更新之驗證合約書與驗證證書效期為 12 個

月。 

 
TQF 協會應依據「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驗證或評鑑服務年費收費辦法 TQF 台灣優

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計算服

務年費用，並以書面通知 TQF-QM工廠於 2 

個月內完成繳費。 

驗證機構應於年度追蹤管理之驗證決定同意

後，依據「TQF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

案收費標準」，書面通知 TQF-QM工廠繳費，

完成後換發次年度之 TQF-QM 合約書及證

書，更新之驗證合約書與證書效期為 12 個

月。 

 
TQF 協會應依據「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

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計算服務年費，並書

面通知 TQF-QM工廠於 2 個月內完成繳費。 

1. 酌作文句修正，以

符實際。 

2. 增列 TQF 協會服

務年費收費相關

規範。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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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9 

2.3.1驗證

範圍新

增、變更

或註銷產

品 

TQF-QM 工廠應持續維護 TQF-ICT 平台驗證

作業系統上驗證範圍內之 TQF 驗證產品資

訊。驗證產品新增、資料變更或註銷時，TQF-

QM 工廠應於 TQF-ICT 平台驗證作業系統申

請，以維持驗證範圍之產品名錄。 

 
TQF-QM 工廠應持續維護 TQF-ICT 平台驗證

範圍內之同類產品編號、產品名稱、包裝型

態及容量等資訊。同類產品新增、資料變更

或註銷時，TQF-QM 工廠應於 TQF-ICT 平台

報備，惟同類產品資訊不會公開顯示於 TQF-

ICT平台。 

 
驗證機構應於收到申請後 10 個工作天內辦

理審查，必要時得額外至現場進行確認，並

依據「表 2、現場稽核人天數計算表」及「TQF

多元方案收費標準 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

管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計算現場稽核人天

數及辦理收費。審核通過後應於 TQF-ICT平

台驗證作業系統更新附約內容，工廠如有需

求，可向驗證機構申請用印之最新版本附

約。 

TQF-QM 工廠應持續維護 TQF 驗證作業系統

上驗證範圍內之產品資訊。驗證產品新增、

資料變更或註銷時，TQF-QM工廠應於 TQF驗

證作業系統申請，以維持驗證範圍之產品名

錄。 

 
驗證機構應於收到申請後 10 個工作天內辦

理審查，必要時得額外至現場進行確認，並

依據「表 2、現場稽核人天數計算表」及「TQF 

台灣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

計算現場稽核人天數及辦理收費。審核通過

後應於 TQF驗證作業系統更新附約內容，工

廠如有需求，可向驗證機構申請用印之最新

版本附約。 

1. 增列「同類產品」

內容。 

2. 酌作文句修正，以

使語意更通順。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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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0 

2.3.2驗證

範圍資料

變更 

TQF-QM驗證工廠若因工廠或公司之名稱、

地址或負責人等相關資料變更，應於變更後

10個工作天內至 TQF-ICT平台申請變更，經

審核同意後由驗證機構換發 TQF-QM 驗證

證書和（或）驗證合約書時，依「TQF台灣

優良食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辦

理。 

TQF-QM工廠若因工廠或公司之名稱、地址或

負責人等相關資料變更而換發 TQF-QM驗證

證書和（或）合約書時，依「TQF台灣優良食

品品質管理驗證方案收費標準」辦理。 

1. 原申請變更天數，

本次同步修正。 

2. 收費時機及程序

由案件負責驗證

機構依其規定辦

理。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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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2.3.3暫時

終止、終

止或結束

驗證 

TQF-QM驗證工廠如發生以下情事，驗證機

構得暫時終止其 TQF-QM驗證資格，另於 3

個工作天內發函通知 TQF-QM 驗證工廠並

副知 TQF協會。該工廠自暫時終止日起應暫

停使用 TQF 微笑標章，且停止生產標示有

TQF微笑標章之產品，惟於暫時終止前生產

之產品不在此限。TQF-QM驗證合約書、TQF-

QM附約及 TQF-QM驗證證書自暫時終止日

起暫時失效，暫時終止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6

個月。 

 
TQF-QM工廠如發生以下情事，驗證機構得

終止其 TQF-QM 驗證資格，發函通知 TQF-

QM驗證工廠並副知 TQF協會。該工廠自終

止日起應停止使用 TQF微笑標章，且停止生

產標示有 TQF微笑標章之產品，惟於終止日

期前生產之產品不在此限。TQF-QM驗證食

品工廠應向驗證機構繳回其 TQF-QM 驗證

合約書及 TQF-QM驗證證書，TQF-QM驗證

合約書及 TQF-QM 驗證證書自終止日起失

效，且 1年內不得重新申請 TQF-QM驗證，

再次申請仍須依初次申請流程進行。 

 
經 TQF 協會裁處 TQF-QM 驗證食品工廠發

生惡意虛偽行為及事實，驗證機構應終止其

TQF-FS及 TQF-QM驗證資格，另於 3個工作

天內發函通知 TQF-QM驗證工廠並副知 TQF

協會。該工廠 3年內不得重新申請 TQF-FS及

TQF-QM工廠如發生以下情事，驗證機構得暫

時終止其 TQF-QM驗證資格，並副知 TQF協

會。該工廠自暫時終止日起應暫停使用 TQF

微笑標章，且停止生產標示有 TQF微笑標章

之產品，惟於暫時終止前生產之產品不在此

限。TQF-QM合約書、TQF-QM附約及 TQF-QM

證書自暫時終止日起暫時失效，暫時終止期

間最長不得超過 6個月。 

 
TQF-QM工廠如發生以下情事，驗證機構得終

止其 TQF-QM驗證資格，並副知 TQF協會。

該工廠自終止日起應停止使用 TQF 微笑標

章，且停止生產標示有 TQF微笑標章之產品，

惟於終止日期前生產之產品不在此限。食品

工廠應向驗證機構繳回其 TQF-QM 合約書及

TQF-QM證書，TQF-QM合約書及 TQF-QM證

書自終止日起失效，且 1 年內不得重新申請

TQF-QM驗證，再次申請仍須依初次申請流程

進行。 

 
經 TQF協會裁處食品工廠發生惡意虛偽行為

及事實，驗證機構應終止其 TQF-FS 及 TQF-

QM驗證資格，並副知 TQF協會。該工廠 3年

內不得重新申請 TQF-FS及 TQF-QM驗證。 

酌作文句修正，以符

實際。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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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F-QM驗證。 

18. 13 

3. TQF-

QM方案

驗證基準 

QM 1 
品質管制之承諾及權責 

食品工廠之最高管理階層應有對產品品質

之承諾及品質管制之權責，以滿足內部及客

戶對產品品質規格之要求，並持續改善。 

1. 最高管理階層應承諾提供有效的資源以

滿足整合性產品品質管理計畫的運作。 

2. 食品工廠應有產品品質政策，由最高管

理階層簽署、公告、明定品質管理責任，

並定期審查，以確保整合性產品品質管

理計畫之建立、實施、維持與持續改善。 

3. 應建立「規劃、執行、查核、行動」（PDCA）

的管理模式，藉由有效的系統運作，進行

持續改善，並預防不符合事項的發生。 

QM 1 
品質管制之承諾及權責 

食品工廠之最高管理階層應有對產品品質之

承諾及品質管制之權責，以滿足內部及客戶

對產品品質規格之要求，並持續改善。 

1. 最高管理階層應承諾提供有效的資源以

滿足整合性產品品質管理計畫的運作。 

2. 食品工廠應有產品品質政策，由最高管理

階層簽署、公告、明定品質管理責任，並

定期審查，以確保整合性產品品質管理計

畫之建立、實施、維持與持續改善。 

3. 應建立「規劃、執行、查核、行動」（PDCA）

的管理模式，藉由有效的系統運作，進行

持續改善，並預防不符合事項的發生。 

酌作文字修正，以臻

明確。 

 

公告後實

施 

19. 14 

3. TQF-

QM方案

驗證基準 

QM 3 
產品整合性品質管理之建立 

食品工廠之產品整合性品質管理應以製程

及品質管制工程圖（QC 工程圖）或 HACCP

計畫書呈現，參考 HACCP 原則分析影響品

質規格之關鍵管控點，包含原物料管理、製

程管制、資源能力、技術、包裝、儲存或運

輸等。 

QM 3 
整合性品質管理之建立 

食品工廠之整合性品質管理應以製程及品質

管制工程圖（QC工程圖）或 HACCP計畫書呈

現，參考 HACCP原則分析影響品質規格之關

鍵管控點，包含原物料管理、製程管制、資源

能力、技術、包裝、儲存或運輸等。 

酌作文字修正，以臻

明確。 

 

公告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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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5 

附錄 1、

TQF微笑

標章使用

規範 

標章四周以 TQF 英文字高度作為安全距離

空間，不可出現其他任何文字或圖形。 

 

標章四周以 TQF英文字高度作為安全距離空

間，不可出現其他任何文字或圖形。 

 

刪除安全距離規範，

以符合實務需求。 

公告後實

施 

21. 18 

附錄 2、

專門用詞

定義 

用名詞 定義 

TQF驗證產品 係指取得符合 TQF-QM方

案驗證要求之產品。TQF

驗證產品須得標示 TQF微

笑標章。 

同類產品 係指 TQF-QM驗證範圍內

相同生產線所製造，非屬

TQF 驗證產品之其他產

品。 

驗證產線生產系

統編號 

係指生產線系統通過

TQF-QM 驗證所得之編

號，又稱產線編號。 
 

名詞 定義 

TQF驗證產品 係指符合 TQF-QM 方

案要求之產品。TQF

驗證產品得標示 TQF

微笑標章。 

生產系統編號 係指生產系統通過

TQF-QM 驗證所得之

編號，又稱產線編號。 
 

1. 酌作文字修正，以

臻明確。 

2. 增列「同類產品」

定義。 

公告後實

施 

 


